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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慧宇

3 月 11 日，网友“风筝”
在朋友圈中发消息称：“酒后乘
出租车时，我先付了的哥 10 元
车费，到地方后下车就走了。没
想到随后收到了的哥发来的信
息，说是多收了2元车费，要退
我钱。”

网友“大人物”：2 元钱不
算什么，但能彰显人品。

网友“长河落日”：的哥这

样的举动，值得敬佩。
网友“凤年”：钱虽少，但

的哥的诚信精神难能可贵。

3月12日上午，记者联系上
了网友“风筝”李先生。李先生
告诉记者，3月11日中午，他陪
生意上的伙伴在泰山路吃饭。因
为席间喝了不少酒，出门后有点
晕。想赶快回家休息，他就打了
辆出租车。他怕下车忘记付账，
上车就先用手机支付宝付了 10
元钱，到达目的地后就下车了。
没有想到，刚刚到家，他的支付

宝上，就传来了一条信息“先
生，你多付了2元钱，请把你的
支付宝号码告诉我，我给你转过
去。”同时还留了电话号码。

“没想到这位的哥这么认
真，多收了两块钱，还主动退回
来，这种精神值得赞扬。”李先
生说。

随后，记者根据李先生提供
的电话号码联系到了的哥杨先
生。杨先生告诉记者，当时，这
位乘客从泰山中路上车，到汉江
路下车。乘客一上车就付了 10
元钱，然后一直在睡觉，到目的
地后他就下车走了。可计价器上
显示的是 7 元钱，加一元油补，
总共是 8 元车费。乘客多付了 2
元车费，于是他赶紧通过支付宝
联系乘客，想将多收的钱退回。

“不该咱收的钱肯定不能收，赚
钱得凭良心。”杨师傅说。

乘客多付车费 的哥主动退还

□见习记者 党梦琦

3 月 12 日，网友“木叶”
在朋友圈发消息称：“今天被商
场门帘打掉了眼镜，大家在商场
或医院等公共场合掀门帘时，能
不能轻点放下，或是看一下后面
有没有人？”

网友“元元”：门帘打到脸

了吗？想想就觉得很痛。
网友“十六”：细节体现文

明。有一次，我前边一个姑娘过
的时候，看到后边有人，就主动
帮忙撑着门帘，瞬间觉得这姑娘
好善良。

3月12日，网友“木叶”告
诉记者，当天中午，他和朋友一
起到市区交通路一商场购物。

“走到商场门口时，前边有人，

大家就排队等着进去。可能前边
的人没注意，他掀门帘过去时，
门帘甩动幅度太大，我被弹回来
的门帘打到了脸，连眼镜都打掉
了。”网友“木叶”说。

“为了保温，大部分商场超
市都会选择在入口处悬挂软玻璃
或是厚棉帘子，不管是哪一种，
打到人身上都挺疼的。想通过我
的经历，给大家提个醒，掀门帘
时候幅度不要太大，放下的时候
也要轻一点，顾及下身后。”

□文/图 本报记者 陶小敏

3月12日，本报读者赵
孟喜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发

现市区龙江路与太行山路交
叉口处一路牌上，把方向标
错了，建议有关部门及时进
行更正。

3月12日，赵孟喜告诉
记者，他到市区龙江路与太
行山路交叉口附近办事时，
发现路口东南角一处路牌
上，将东西方向标反了。

“方向标错会给人误导，也
会影响城市形象，希望改正
一下。”赵先生表示。

记者现场探访后，发现
果如赵先生所说。随即，记
者将此问题反映给了市城市
管理局市政公用管理科。该
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马
上对此错误进行更正，也对
市民的指正表示感谢。

掀门帘不慎 打到身后人

原帖

跟帖

采访

原帖

跟帖

路牌标反方向 市民建议改正

3月12日上午，市区辽河路与海河路之间的泰山路
段，东侧的非机动车道上停了多辆汽车，骑自行车和电
动车的市民无法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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